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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与霍尔斯特曼不同，克琪尔从另一个角度认为，康德在Ｂ版之所以压缩并重述了Ａ版的“谬误推理”一章，更多

是出于Ｂ版行文简洁的考虑。她这样说道：“正如我随后将 指 示 的，Ｂ版 演 绎 具 体 化 了 许 多 关 于 统 觉 的 在 第 一

版谬误推理中已经被处理过的要点。由于这种已经涵盖的材料，康德能够呈现一条简略得多的批判线索：理性

心理学家在试图从分析性前提中抽取出实质性结论上犯了 错。”（Ｃｆ．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Ｋｉｒｔｃｈｅｒ．Ｋａｎｔ’ｓ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１８３．）无疑，她 的 说 法 有 一 定 的 道 理，但 这 就 掩 盖 了 康

德在Ａ、Ｂ两版中操作理路的差别。这种差别不应仅仅限制在行文的详略之上，而理应指向康德内在思路的变

更。在这一点上，霍尔斯特曼的解读显然是更令人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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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逻辑主词抑或实存主体
———康德批判灵魂实体性的两条进路及其后果

居 俊
（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呈现了两条批判灵魂实体性的进路：Ａ版关注于灵魂实体性谬误推理的无结

果性，Ｂ版着重于该推理的无效性。Ａ版对实体的先验规定与灵魂的经验规定，遗留了灵魂实体的理念性，也与理性

心理学不符。Ｂ版将实体视作先验与经验的融合，将作为灵魂的“先验我思”定为逻辑主词，否认了它在实体名下的实

存主体之义。“我思”被阐释为，在不确定的经验性直观中被给予的“我实存”。在无关实体的意义上，“我思”是逻辑主

词与实存主体的合一。它作为实存主体，既是区分现象自我与自我自身的基点，也是灵魂不死公设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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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灵魂视作实体，一直是传统哲学的基本信条。

近代对 于 灵 魂 实 体 性（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ｉｔｔ）的 断 言 起 自

于笛卡尔。他明确宣 称：“我 是 一 个 实 体，它 的 全 部

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１］（Ｐ２８）这一断言规定了唯理

论讨论灵魂问题的总体方向。但康德在批判时期意

识到：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 心 理 学 家 奉 为 圭 臬 的

“灵魂实体性”原则是站不住脚的。于是，在《纯粹理

性批判》的“谬误推理”（Ｐａｒａｌｏｇｉｓｍｅｎ）一章中，他对

这一原则进行 了 犀 利 的 批 判。然 而，在 第 一 批 判 的

Ａ、Ｂ两版中，对“纯粹理性的谬误推理”一章的论述

是差 异 较 大 的。霍 尔 斯 特 曼（Ｒｏｌｆ－Ｐｅｔｅｒ　Ｈｏｒｓｔ－

ｍａｎｎ）将两 版“谬 误 推 理”的 区 别 概 括 为 体 系 批 判

（Ｓｙｓｔｅｍｓｋｒｉｔｉｋ）与方法批判（Ｖｅｒｆａｈｒｅｎｓｋｒｉｔｉｋ）。也

即是说，Ａ版塑造出理性心理学‘四个推论 的 体 系’

（实体性、单一性、同一性与观 念 性）的 实 质 性 错 误，

而Ｂ版证明了从灵魂的分析判断导出综合判断的方

法是行不通的①［２］（Ｐ４１１）。由此，两版对灵魂实体性

的批判也采纳了不同的进路。这两条进路可以概括

为：三 段 论 推 理 的“无 结 果 性”与“无 效 性”之 分［３］

（Ｐ３３４－３３５）。其 中，Ａ 版 对 该 推 论“无 结 果 性”的 判

定，遗留了对灵魂实 体 性 的 理 念 性 认 同。而 它 对 大

前提实体概念的先验规定与小前提灵魂概念的经验

规定，与理性 心 理 学 的 设 定 相 矛 盾。Ｂ版 对 该 推 论

“无效性”的 分 析 修 正 了 Ａ版 的 失 误。它 将 大 前 提

的实体概念视作先验与经验 的 融 合，将 小 前 提 中 的

“先验我思”定为逻辑主词，从而否认了作为“我 思”

的灵魂能够兼得逻辑主词与 实 存 主 体 的 实 体 之 义。

随后，Ｂ版 又 将 “我 思”阐 释 为 非 实 体 化 的“我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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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后者在不确定的经验性直观中被给予。在无关

实体的意 义 上，“我 思”既 是 逻 辑 主 词，又 是 实 存 主

体。“我思”的这种实存非但是区分现象自我与自我

自身的基点，更是灵魂不死公设的先导。下面，我们

将从Ａ版“谬误推理”开始讨论 。

一、Ａ版灵魂实体性推论的无结果性

康德在Ａ版“谬误推理”一章中认为，理性心理

学对灵魂实体性的论证可以被归纳为如下三段论推

理：大前提：实 体 是 我 们 判 断 的 绝 对 主 词（主 体）①，

因此不能被用作谓 词。小 前 提：我 是 我 的 一 切 判 断

的绝对主词（主体），而且不 能 被 用 作 任 何 谓 词。结

论：所以，我（灵魂）是实体［４］（Ｐ２１７）。

① “Ｓｕｂｊｅｋｔ”这个词需依据语境分别译作“主体”或“主词”。实际上，正由于这两种意义的混淆引发了谬误推理的发生。另需

注意的是，这个词的拉丁文为“ｓｕｂｉｅｃｔｕｍ”，意为“位于下面的东西”，并不涵盖“自我”之义。

② 下述康德原文需调整之处，笔者将按照邓晓芒译本与德文本进行改动，不再赘述。

③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以下皆同。

在他看来，这一论证只具有形式上的正确性，因

为在其中对实体概 念 的 理 解 是 不 当 的。一 般 而 言，

理性心理学家（比如鲍姆加登）将实体解释为“仅 依

凭自身而不依赖他物的持存之物”，并认为它们就其

本性来说必然是永存的［５］（ＰＰ５０－５１）。康德反对这种

独断的实体观，在他 的 眼 中，实 体 作 为 范 畴，亦 即 纯

粹知性概念，只是一 个 主 谓 判 断 的 机 能 或 形 式。他

明确地说道：“关于任何一个 一 般 的 事 物，就 我 把 与

事物纯然的谓词和规定区别 开 来 而 言，我 都 能 够 说

它是实体。”②［４］（ＰＰ２１７－２１８）由此，这种实体的意义仅

是一个主谓判断的主词。如果我们要使实体指涉一

个经验中的现实之物，那么我 们 就 必 须 用 作 为 内 容

的直观杂多来充实该概念。这也是第一批判的主导

观念———“直观无概 念 则 盲，概 念 无 直 观 则 空”的 题

中之义。所以，依照康德的观点，实体概念仅仅是我

们判断的绝对主词（主体），也即一种 单 纯 的 思 维 机

能。因为在范畴表中，实 体 范 畴 是 从 定 言 判 断 中 抽

引出来的，而康德明确地宣称，在此判断中发生的是

“谓词与主词的关系”［４］（Ｐ５５）。换言之，这种在与谓

词的关系中的主词就是实体范畴的原初之义。这大

大削减了理性心理学设定在大前提的实体中的原先

含义———非物质性、不可毁灭和永恒持存等。

接下来，在小前提中，他对“自我”（灵魂）的理解

同样只在纯粹思维层面展开：我 是 我 一 切 判 断 的 绝

对主词，不能被作为 谓 词。而 将 自 我 视 为 所 有 判 断

的逻辑主 词，是 他 先 验 统 觉 学 说 的 自 然 结 果，因 为

“一切不同的经验性意识都必须结合 在 一 个 惟 一 的

自我意识中，这个综合命题是 我 们 一 般 思 维 的 绝 对

第一的综合原理”［４］（Ｐ８１，注１）。换言之，经验性意识

必须与一个先验自我意识（先验统觉）相 关，进 而 一

切意识才成为我的 意 识。这 就 等 于 说：所 有 的 判 断

必须以一个形式化的“我”作为绝对 主 词，才 能 成 为

我的判断。这样，在结论中，“我（灵魂）是实体”只相

当于如 下 一 点：我 是“思 维 的 恒 常 的 逻 辑 主 词”［４］

（Ｐ２１８）。这就 彻 底 消 解 了 理 性 心 理 学 孜 孜 以 求 的 灵

魂实体的永存。康德 的 结 论 是：灵 魂“只 在 理 念 中
獉獉獉獉

、

而不在实在性中
獉獉獉獉獉獉

表示一个实体”③［４］（Ｐ２１８）。

这样看来，虽 然 康 德 在 Ａ版 中 认 定，理 性 心 理

学关于灵魂实体性的三段论 推 理 本 身 存 在 着 谬 误，

但他的解释更多指向理性心理学对此推理的不当理

解。阿利森（Ｈｅｎｒｙ　Ｅ．Ａｌｌｉｓｏｎ）指 出：“在 他 对 第 一

个谬误推理的批判性注释中，康 德 集 中 关 注 的 是 推

论的无结果性
獉獉獉獉

，而非无效性
獉獉獉

。”［３］（Ｐ３３５）这一论述是合

理的。因为所谓的“无结果性”是 指：当 我 们 最 后 在

三段论中得出，灵魂在“理念中”表示一个实体，该推

理实际上是无结果的，没有达 到 理 性 心 理 学 所 预 想

的“现实效果”，虽然该推理从形式上来说是正确的。

而康德在此强调的正是：我们 可 以 接 纳 灵 魂 的 实 体

性，但必须在理念或纯粹思维的层面上，不能在实在

性的层面上，例如不能想当然 地 从 灵 魂 的 实 体 性 中

引申出灵魂不死。因 此，康 德 区 分 了 灵 魂 的 两 种 实

体性：“纯然概念式的”与“现实的”。不 过 在 阿 默 里

克斯看来，这一区分是误导性的，因为倘若一个实体

不能在现实中持存，那么它在 纯 然 概 念 中 是 毫 无 意

义的［６］（ＰＰ６６－６７）。他的上述观点必须辩证地加以看

待：首先，他的 判 断 有 一 定 道 理。因 为 在 此，康 德 的

确没有对纯然概念的灵魂实体作出清晰说明。但同

时，这一判断又显得 过 于 激 进。因 为 从 批 判 哲 学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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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来看，我们可以推断出：这一纯然概念意义上的实

体正是实体范畴，而后者在批 判 哲 学 中 有 其 先 验 意

义，尽管它只具有单纯思维的机能。

① 康德没有在对灵魂实体性谬误推理的分析中单独说明，其中存在着大前提的先验运用与小前提的经验运用的混淆。但

他的确在随后宣称：在四个谬误推理中，“大前提就范畴的条件而言对范畴做了先验的应用，而 小 前 提 和 结 论 则 就 被 统

摄在这一条件下的灵魂而言对同一范畴做了一种经验性的应用。”（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１版）［Ａ］．康德著作全

集：第４卷［Ｃ］．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２５０．）据此，阿利森、克琪尔和克莱默都认为，在灵魂实体性

谬误推理的大小前 提 中，这 一 情 况 同 样 是 成 立 的。（Ｃｆ．Ｈｅｎｒｙ　Ｅ．Ａｌｌｉｓｏｎ．Ｋａｎｔ’ｓ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　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Ｍ］．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３３７．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Ｋｉｒｔｃｈｅｒ．Ｋａｎｔ’ｓ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Ｍ］．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１８４．Ｈｅｉｎｅｒ　Ｋｌｅｍｍｅ，Ｋａｎｔ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ｓ　Ｓｕｂｊｅｋｔｓ：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ｓｃｈｅ　ｕｎｄ　Ｅｎｔｗｉｃｋ－

ｌｕｎｇ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　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　ｚｕｍ　Ｖｅｒｈａｌｔｎｉｓ　ｖｏｎ　Ｓｅｌｂｓｔｂｅｗｕｓｓｔｓｅｉｎ　ｕｎｄ　Ｓｅｌｂｓｔ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Ｍ］．Ｈａｍｂｕｒｇ：Ｆｅｌｉｘ

Ｍｅｉｎｅｒ　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６：３１４．）

当然，即便我们能够这般为康德辩护，他对第一

个谬误推理的分析依然存在 着 一 个 更 严 重 的 问 题。

也即是说，尽管康德将灵魂实 体 性 限 定 在 无 结 果 的

理念性之中，但该推理的“无结果性”毕 竟 不 同 于 推

理本身的“无 效 性”。因 为 他 所 意 指 的“无 效 性”是

指：大前提在先验
獉獉

的意义上使用实体范畴，而小前提

和结论在经验
獉獉

的意义上使用归摄于该范畴的灵魂概

念①。这就使得，理性心理学家将大前提中先验意义

上的一般实体冒充为结论中经验意义上的灵魂实体。

这样，灵魂实体从中获得了一种骗取来的现实性。

然而，问题在于：理性心理学家真的是以康德描

述的此种方式推出灵魂实体性的吗？答案或许是否

定的。因为在该推理 中，他 对 理 性 心 理 学 观 点 的 上

述归纳是不当的。首先，在大前提中，理性心理学家

绝非只 在 先 验 意 义 上 才 将 实 体 视 作 绝 对 主 词（主

体）。毋宁说，在他们 的 眼 中，实 体 既 是 谓 词 所 述 谓

的“逻辑主词”，更是偶性所依存的“实 存 主 体”。换

言之，实体 的 先 验 意 义 可 以 直 接 转 换 为 经 验 意 义。

因此，对他们而言，实体的思想性与现实性是须臾不

可分的。其次，在小前提中，当他们将灵魂（自我）视

作我的一切判断的绝对主词（主体）时，这 反 倒 是 在

先验意义上说的。这 一 点 恰 好 是 康 德 自 己 总 结 的。

在他看来，理性心理学就是一门“纯粹理性关于我们

的思维着的存在者之本性的科学”［４］（Ｐ２１５）。因 此，

它的惟一文本正是作为思维 先 验 主 词 的 逻 辑 自 我。

但在Ａ版 对 第 一 个 谬 误 推 理 的 批 判 中，他 反 倒 裁

定，理性心理学在经验意义上将自我（灵 魂）规 定 为

绝对主词（主体）。无疑，这两 种 说 辞 之 间 存 在 着 一

定的矛盾。或者可以说，康德没有很好地澄清，理性

心理学如何从自我的先验设定滑落到自我的经验性

理解。总之，在 Ａ版“谬 误 推 理”中，他 将“实 体”先

验化和“自我”经验化的解读，似乎并 不 符 合 理 性 心

理学对两者的原初 设 定。在 此 意 义 上，理 性 心 理 学

家完全可以将他随后的反驳斥为“欲加之罪，何患无

辞”。因为他在曲解他们的基础上，再对之进行了攻

击。所以，他对第一个推理“无结果性”的洞见，于反

驳灵魂 实 体 性 诚 然 有 一 定 的 效 力。但 在 某 种 意 义

上，他对该推理的解读既不合 乎 理 性 心 理 学 的 源 始

教条，又与他前述对理性心理学的规定有抵牾之处。

因而在整体上，Ａ版对灵魂实体性 谬 误 推 理 的 界 定

是有一定缺憾的。

不过，阿利森站在为康德辩护的立场上指出，该

推论中“绝对主词（主体）”这个中项确实存在含混之

处。因此，该推论的“无 效 性”是 毋 庸 置 疑 的。他 认

为：由于大前提仅提供了一般意义上的实体范畴，因

此该推论的问题必然出现在小前提之中。小前提将

作为一切判断的绝对主词（主体）的“我”，归 摄 在 大

前提的实体范畴之下。但在其 中，绝 对 主 词（主 体）

两种含义———所述谓的逻辑主词与客体性的实存主

体———却被巧妙 地 混 同 了。换 言 之，这 两 层 含 义 在

大前提的实体范畴中都被采纳了，而在小前提中，仅

有第一层逻辑主词的含义运用到“我思”之上。但在

结论中，“我思”的逻辑主词之义却被 暗 中 替 换 为 实

存性的思维主体之义了［３］（Ｐ３３６）。更进一步说，正是

在小前提中，“作为思维的绝对主词的 我 思”被 塞 进

了“思想所依存于的现实自我”这层含义。这一操作

是使得推理发生谬 误 的 真 正 原 因。由 此，灵 魂 的 现

实持存就被偷运进结论中了。

然而，即便我们认可阿利森的上述辩护，但这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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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无法改 变 如 下 一 点：该 推 理 对 大 前 提 的“先 验 界

定”与对小前提的“经验界定”，似乎不符合理性心理

学的 基 本 前 提。这 样，虽 然 康 德 所 持 的 核 心 观

点———理性心理学将思维自我的持存混同于现实自

我的持存———是合理的，但他在注解这个推理时 的

欠缺之处仍然是很明显的。克琪尔就评论道：“到目

前为止，对于我们为何从被给 予 的 前 提 那 里 得 出 那

个结论，我们只有一 个 令 人 困 惑 的 表 述，也 即 是 说，

因为我们没有认识或理解那个含糊的术语。为何任

何人（每个人）要接受这些前提呢？”［７］（Ｐ１８５）在她 看

来，康德批 判 理 性 心 理 学 家 的 焦 点 在 于，他 们 犯 了

“中词含混”的错误。但这一 点 并 不 十 分 有 用，因 为

他没有清晰地说明，上述先验－经 验 的 混 淆 为 何 产

生。所以，倘若他未能很好地解释谬误推理的来源，

那么即使这些推理真的犯有“中词含 混”的 错 误，这

也会使它们被指为 他 自 己 的 思 想 游 戏。由 此，它 们

对理性心理学的批判力就大打折扣了。

① 康德自己的实体观大致可以区分为两个层面：（一）一个作为逻辑主词的实体范畴，（二）该范畴与感 性 直 观 杂 多 结 合 所

形成的现象化实体（物）。所以，在我们看来，康德在Ａ版中似乎没有十分清晰地对理性心理学的实体观与他自己的实

体观进行区分，而在Ｂ版中，他在这一点上做得更为成功。

总之，由于康德在Ａ版中更注目于灵魂实体性

命题的“无结果性”，因而遗 留 下 了 两 个 难 题：首 先，

他对灵魂实体理念性的赞同，使 得 他 对 灵 魂 实 体 性

的批判有不够彻底的嫌疑；其次，他对灵魂实体性三

段论推理作出的判定———先验－经验的混淆，与 理

性心理学的原初规 定 似 乎 有 所 矛 盾。所 以，虽 然 他

从未公开道明Ａ版谬误推理的不足，但他在Ｂ版的

前言中坦承，在对第一版的改 进 中，“有 的 是 要 纠 正

对从理性心理 学 得 出 的 谬 误 推 理 的 误 解”［８］（Ｐ２２）。

下面，我们来考察Ｂ版的纠正是如何进行的。

二、Ｂ版三段论推理的无效性

通过同时代学 者 的 批 评 与 他 自 己 的 反 省，康 德

意识到了 Ａ 版 对 灵 魂 实 体 性 的 分 析 存 在 的 不 足。

克莱默指出，康德之所以改变 进 入 理 性 心 理 学 的 方

式，是由于理性心理学家们反驳说，Ａ版将灵魂称作

实体（等等），使得我们已经有一只脚 站 在 本 体 世 界

了［９］（Ｐ３６２）。这样，我们就理解了，为何Ｂ版对“谬误

推理”一章进行了很大程度的压缩。并且，Ａ版对灵

魂实体性的理念性认同也一并被抛弃了。在其中得

到详细讨论的，只剩下这个新 的 关 于 灵 魂 实 体 性 的

谬误推理，其他的都 被 简 化 了。它 被 表 述 如 下：“凡

是只能被 思 考 为 主 词 的 东 西 也 只 仅 仅 作 为 主 体 实

存，因而也就是实体。如今，一个思维着的存在者仅

仅作为一个这样的存在者来看，只能被思考为主词。

因此，它也仅仅作为一个这样的存在者，亦即作为实

体而实存。”［８］（Ｐ２６４）在他看来，在大前提中所谈到的

实体，是从 思 维 和 直 观 的 双 重 关 系 中 加 以 规 定 的。

而在小前提中谈到的“思维着的存在 者”，却 只 相 关

于思维层面的统一性，因而并 不 在 直 观 的 关 系 中 被

视作主体。所以，这一 结 论 是 通 过 一 种 言 说 式 的 诡

辩而得到的［８］（Ｐ２６４）。

由此，实体不仅被思考为判断的主词，而且也作

为主体而实存。换言之，实体不仅在思维中、而且在

可直观的经验现实 中 持 存。显 然，这 种 实 体 观 是 理

性心理学家所认可的，因为大前提中的“实 体”在 先

验和经验的两重意义上被采纳。而在Ａ版中，他只

是说“实体是我们判断的绝对主词（主体）”［８］（Ｐ２１７），

并声称这一实体仅 在 先 验 意 义 上 成 立。因 而，这 种

实体观就不应归于理性心理 学 家，毋 宁 说 应 归 于 康

德自己。然而在概括 前 者 的 实 体 观 时，他 毕 竟 不 能

越俎代庖，将前者的 观 点 置 换 为 自 己 的。这 可 能 正

是Ａ版大前提的失误所在。而在Ｂ版中，他很好地

修正了这一 错 误①。随 后，上 述 推 理 的 小 前 提 和 Ａ

版中的相比在论述上做了简 化，但 意 思 实 际 上 是 一

致的。也即是说，一个思维着的存在者（自我、灵魂）

只能被思考 为 主 词（主 体），不 能 用 作 谓 词。Ｂ版 中

真正与Ａ版有差别的，是对这个小前提的解释。康

德在此强调，小前提中的“思维着的存 在 者”只 是 相

关于思维的统一性才作为主 词，却 不 同 时 在 可 直 观

的经验现实中成为主体。换言之，这里对“思维着的

存在者”的规 定 是 在 先 验 意 义 上 的，不 再 是 在 Ａ版

所称的经验意义上。这一规定的颠倒是合理的。如

前所述，当他在 Ａ版 的 小 前 提 中 将“思 维 着 的 存 在

者”定为在经验意义上成立时，这同样只是他自己看

待该存在者的方式。该方式与理性心理学对它原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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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验设定是正相反对的。而在Ｂ版中，和对大前

提的处理相契合，他在小前提 中 就 如 其 所 是 地 表 达

了理性心理学的观点，没有在 其 中 混 入 他 自 己 的 观

点。这样，在Ｂ版的这个三段论中，大小前提都维持

了理性心理学家的基本观点。

在此背景 下，康 德 再 阐 明 他 们 所 犯 的“中 词 含

混”之错误，就让他们心悦诚服了。他们现在必须承

认：他对他们观点的归纳是正确的。首先，他们眼中

的实体就是“逻 辑 主 词”和“实 存 主 体”的 合 一。其

次，理性心 理 学 实 际 上 只 针 对 着，思 维 着 的 存 在 者

（自我、灵魂）作为“逻辑主词”的先验规定。由此，他

们在推论中“通过言说式的诡辩”所犯的错误就昭然

若揭了。大前提中的实体是逻辑和现实双重含义上

的主词（主体）。而小前提中的思维着的存在者只意

味着“逻辑主词”。但最后的结论，却让自己从“逻辑

主词”偷取到了“实存主体”的含义。这 一 推 论 自 然

是非法的。因为事实 上，我 们 只 能 从 中 得 出，“思 维

着的存在者”是一切判断的“逻辑主 词”，此 外 无 他。

因此，该三段论“是一个同一 的 命 题，它 对 我 的 存 有

方式不能有丝毫揭示”［８］（Ｐ２６４，注１）。这样看来，赫费

对这个三段论推理 的 注 解 是 存 在 问 题 的。他 认 为：

“大前提中的主词（主体）是指一个客体化的自我，作

为内在经验对象的实在自我，与之相对，小前提中的

主词（主体）是指单纯被思考而内容空洞的‘所 有 一

般概念的载体’（Ｂ３９９）。”［１０］（Ｐ２３２）在他看来，大前提

的主词（主体）是指一个客体自我或作为内在经验对

象的自我，而小前提中的主词（主体）则 是 指 形 式 化

的“思维自我”，这就导致了主词（主体）概念 在 大 小

前提中的不一致，该推论进而失效了。很明显，他在

小前提中将主词（主体）视为形式化的“我思”，合 乎

康德的原意。可当他在大前提中将其径直定为客体

化的经验自我时，这就显得不太准确。如前所述，大

前提中的主词（主体）只是泛指一般 意 义 上 的 实 体，

而非特指经验自我，后者毋宁 说 是 这 个 谬 误 推 理 所

力图达到的结论。因此，该推理 对 主 词（主 体）概 念

的规定的确是不一致的，但这 种 不 一 致 并 不 发 生 在

上述两种自我之间，而发生于主体（主 词）概 念 的 逻

辑和现实两种含义之间，更确 切 地 说，发 生 在“逻 辑

主词”与“实存主体”之间。当然，就理性心理学家所

预想的实体概念中，主体（主词）概念 的 两 种 含 义 是

完全一致的。然而，当 他 们 将 实 体 概 念 运 用 到 自 我

（灵魂）概念上时，这两种含义就不可能自然过渡了。

相反，自我只能取其中的“逻辑主词”之义，而无法兼

得“实存主体”之义。换言之，自 我 在 逻 辑 上 可 以 将

自己保持为不变的主词，在现 实 中 却 无 法 作 为 主 体

持存下去。这样，理性心理学宣称的命题———“我可

以作为实体而实存”，就宣告破产了。

不过，理性心 理 学 的 实 体 概 念 归 根 到 底 是 一 种

幻相。因为单纯依靠该概念，从“逻辑主词”到“实存

主体”的直接过渡也是不成立的。易言之，如果一个

号称实体的某物只是作为“逻辑主词”而 成 立，那 么

这并不代表它直接晋升为“实 存 主 体”了。相 反，它

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一个持久的直观才能成为真正的

实体，也即在现实中持存常驻。现在，正如阿默里克

斯所指 出 的：“尽 管 对 于 康 德 来 说 持 存 性（ｐｅｒｍａ－

ｎｅｎｃｅ）给予了‘实体’一种经验的和在那种意义上现

实的定义，但它定义的不是真正实体性的东西，而仅

仅是物质性的和现象化的东西。”［６］（Ｐ６７）易言之，由

于康德所描绘的实体是现象 化 和 时 间 性 的，与 主 观

条件相关，因而远离了理性心 理 学 所 预 设 其 中 的 客

观性持存。他承认，现 象 中 的 实 体 作 为 一 切 时 间 现

象的基 底 是 存 在 的。但 他 只 是 从 时 间 之 物 的 流 变

中，发现了时间统一性的必要性，因而将实体概念预

设为该统一性的图型（Ｓｃｈｅｍａ）。在此意义上，该概

念只是相关于时间的持存之 物，并 不 指 涉 超 时 间 的

自在之物。理性心理 学 家 的 失 误 即 在 于，认 为 实 体

的自存性可以脱开时间的主观条件而成立。

同样地，自我（灵魂）若想成为实体，就不仅要把

自己确立为一切思维的逻辑 中 项，还 要 将 自 己 证 明

为在时间中持存的 自 我。显 然，它 需 要 一 个 持 存 的

内直观，才能达成这一目的。“但现在我们在内直观

中根本没有任何持久的东西，因 为 自 我 只 是 我 的 思

维的意识；因此，如果 我 们 仅 仅 停 留 在 思 维 上 面，我

们也就缺乏把实体……应用于作为思维着的存在者

的自身的必要条件”［８］（Ｐ２６５）。因此，这正 是 我 们 无

法证明自我（灵魂）实体性的根本原因。因为内感官

以时间为先天直观形式，而在 时 间 中 只 有 作 为 基 底

的不可见实体，却绝对不会有任何可见的持存之物。

相反，“一切皆流，无 物 常 驻”。这 样，内 感 官 所 呈 现

的自我必然只是休谟意义的“知 觉 流”。在 其 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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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会 有 任 何 持 存 性 的 自 我。而 从 另 一 个 角 度 来

说，康德眼 中 的 内 感 官，恰 好 就 是 指 这 种 随 时 可 变

的、不断流动着的经验性自我意识［４］（Ｐ７５）。

① 具体参见休谟《人性论》的第四章“论怀疑主义哲学体系和其他哲学体系”的第五节“论灵魂的非物质性”。

② 考察“实存”一词的在康德哲学中的用法，有助于我们理解先验自我意识之实存的特殊性。最新的《康德词典》对“实存”

概念的解释如下：“实存并非任何一物的谓词或规定。实存是对物的绝对设定。当我们声称某物实存时，我们并未给出

对于某物的内容型描述，而我们只是说，存在着与我们的概念相应的某物。实存只能通过知觉综合性地被认识。”（Ｍａｒ－

ｃｕｓ　Ｗｉｌｌａｓｃｈｅｋ，Ｊüｒｇｅｎ　Ｓｔｏｌｚｅｎｂｅｒｇ，Ｇｅｏｒｇ　Ｍｏｈｒ，Ｓｔｅｆａｎｏ　Ｂａｃｉｎ（ｅｄ．），Ｋａｎｔ－Ｌｅｘｉｏｎ（Ｂａｎｄ１）［Ｍ］，Ｂｅｒｌｉｎ／Ｂｏｓｔｏｎ：

Ｗａｌｔｅｒ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ＧｍｂＨ，２０１５：５８７．）由此可知，“实存”不是述谓判断的谓词或规定。换言之，“实存”不能在谓词的位

置上，从作为主词的某物中以分析性的方式得出。这正是康德在对上帝本体论证明的批判中所立足于的著名论断———

“存在显然不是实在的谓词 （Ｓｅｉｎ　ｉｓｔ　ｏｆｆｅｎｂａｒ　ｋｅｉｎ　ｒｅａｌｅｓ　Ｐｒｄｉｋａｔ．）”。因此，在康德看来，我 们 不 能 通 过 对 某 物 概 念 的

纯然分析，就将该物的实存作为它的谓词抽引出来，比如我们不能经由上帝的概念就直接从中导出上帝的实存（安瑟论

关于上帝的本体论证明就是这一操作的典型代表）。由之，实存必须以综合判断的形式通过知觉（Ｗａｈｒｎｅｈｍｕｎｇ）得 到

界定。换言之，如果我们说某物实存了，那么这就意味着：在这个物的概念之外，相 应 的 直 观 被 给 予 了。只 有 通 过 概 念

与归摄在它之下的直观相结合，综合判断才能够出现，一物才能真正实存。正是在此意义上，经验性自我意识（内感官）

的实存在现实中是显明的。而当我们把自己作为主体在现象层面上来认识时，那么所发生 的 是：先 验 自 我 意 识 将 我 们

的内感官所接受的杂多表象综合统一起来，由此一个现象中的经验性自我才呈现出来。因 此，我 作 为 一 个 思 维 着 的 主

体，并不能够通过这个“我”的概念直接证实我的实存，而必须经由我在内感官中对我自己的知觉，来认识我的实存。然

而，这一实存却不再是先验自我意识的实存，而是经验自我意识的。如果按照康德对“实存”一词的上述用法，先验自我

意识恰好是不能使用它的。这样，先验自我意识之实存才成其为康德哲学中的“未解之谜”。

因此，内感官作为经验性的自我意识，区别于康

德所说的先验自我意识或先验统觉。这两层自我意

识，是理解康德自我（灵魂）观 的 基 本 架 构。由 这 两

层区分，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为何自我（灵魂）无

法被证明为持存常 驻。如 前 所 述，先 验 自 我 意 识 首

先意指着一个持存常驻的逻辑自我。它是形式化的

“我思”表 象，是 一 个 伴 随 着 一 切 概 念 的 空 洞 意 识。

而对灵魂实体性谬误推理的批判从逻辑的角度证明

了：我们无权从形式化的“我思”表象，推论出质料化

的“我思”实体。与之相对，所 谓 经 验 性 的 自 我 意 识

可以被称为经验性的“我思”，更确切 地 说，“我 在 思

维时实存”［８］（Ｐ２７４）。它之所以能够出现，正 由 于 在

我内部经验性的直观杂多充实了形式化的“我思”表

象。但是，这种“充实”不可能 在 时 间 中 无 限 延 伸 下

去，因为“我们只拥有灵魂一 直 到 死 时 的 经 验，我 无

从知道上述经验是否会在死后留存下来”［１１］（Ｐ２７１）。

因此，一个经验性的自我意识所能觉察到的，就是它

的此世。对它而言，此 世 之 外 就 属 不 可 知 的 超 验 之

域了。然而，一个质料化的“我思”实体所要求的，正

是该实体超出此世的不生不灭。从经验现实的角度

看，这一要求必然是僭越的。所以在经验中，一个质

料化的“我思”实体没有任 何 成 立 的 理 由。当 然，上

述论证在休谟那里就已被揭示出来了①。康德接纳

了它，并用作反对灵魂实体观的利器。总之，无论从

逻辑的抑或经验的角度，一个质料化的“我思”实体，

都必须被判为无根 据 的 存 在 者。这 样，理 性 心 理 学

所笃信的灵魂实体性，彻底地陷于失败了。

三、先验我思的实存

的确，康 德 在Ｂ版 中 更 为 清 晰 地 否 证 了 自 我

（灵魂）的实 体 性。相 比 于 Ａ版 注 目 于 三 段 论 推 理

的“无结果性”，Ｂ版更有力地证明了这一推理的“无

效性”。总的来看，Ｂ版对于灵魂实体性的批判远比

Ａ版要成功。但Ｂ版对自我意识或“我思”的表述，

却终结于先验自我实存的可能性。这一点是耐人寻

味的。因为一般而言，只 有 经 验 性 的 自 我 意 识 才 能

在现实中实存。这种实存是我们能自明感知到的内

知觉，因而是一种稀 松 平 常 的 内 在 体 验。从 这 种 熟

知的体验中，我们在理论上否 认 了 在 它 之 外 灵 魂 的

持存。而在康德看来，与 这 种 通 常 可 体 认 的 实 存 方

式不同，先验自我意识完全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实存。

这堪称他的自我（灵魂）学说中的“未解之谜”②。

他在Ｂ版“范畴的先验演绎”中指出，先验自我

意识“既不是像我向自己显现的那样，也不是自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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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所 是 的 那 样，而 仅 仅 是‘我 在’（ｉｃｈ　ｂｉｎ）”［８］

（Ｐ１１７）。换言 之，先 验 自 我 意 识 所 表 达 的“我 在”，既

非现象之我，亦非自在之我。现在，现象之我就是经

验性的“我思”，而自在之我则是实体化的“我思”①。

而根据前述的分析，先验自我意识作为形式化的“我

思”表象，的确与这 两 者 不 同。在 康 德 看 来，先 验 的

“我思”只有通过行动（Ａｃｔｕｓ）才能规定我的存在，但

我存在的方式仍未被给予［８］（Ｐ１１８）。问题 在 于：“我

思”作为行动，何以就直接规定了我的存在呢？虽然

他没有明确给出该问题的答 案，但 我 们 可 以 尝 试 从

他的先验统觉学说 中 寻 求 解 答。一 般 而 言，先 验 统

觉的综合统一性原理以如下方式得到 表 述：“我 思”

表象“必须能伴随所有其他表象并且 在 一 切 意 识 中

都是同一个 表 象”［８］（Ｐ１０３）。由 此，它 才 以“我 思 某

物”的形式，将一切表象统摄在先验自我意识的统一

性之下。这种“我思”一方面体现为一种先天固定的

形式化表象，另一方面又表达 了 一 种 自 发 性 的 行 动

［１２］（Ｐ３９１）。其中，作 为 形 式 化 表 象 的“我 思”是 我 们

所熟知的，但它如何成为自发 性 行 动 这 一 点 还 有 待

进一步说明。如上所述，“我思”表象作 为“我”之 意

识的普遍形式，对我意识中呈现的任何表象都具有统

摄作用，而这一作用体现在它对其他表象的主动伴随

中。但“我思”表象对其他表象的伴随活动并非外在

的，相反，它必须以“我思某物”的形式完全渗入那些

表象之中。由此，“我思”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表象，

而是一个表达了我之统一性行动的命题（Ｓａｔｚ）。

① “我”自在地作为实体，是理性心理学所寻求的终极目标。对此，康德归纳道：“如果有可能先天地证明：一切思维的存在

者都自在地是单纯的实体……那么，这将是反对我们的全部批判的重大的、乃至惟一的 绊 脚 石。因 为 以 这 种 方 式 我 们

毕竟就已经跨出了超越感官世界的一步，踏入了本体的领域……”（［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２版［Ａ］康德著作全集：

第３卷［Ｃ］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６３．）

在康德看来，“先验我思”的行动对“我在”或“我

实存”的规定，反倒是经验性的［８］（Ｐ２７０－２７１）。无疑，

这种说法是让人困惑的。因为 这 似 乎 使 得“先 验 我

思”与“经验性我思”对“我实存”的规定完全混同了。

不过在他的眼中，这两者是可 以 分 开 的：“先 验 的 我

思”表达的，只是某种不确定 的 经 验 性 直 观，仅 意 味

着在一般 思 维（Ｄｅｎｋｅｎüｂｅｒｈａｕｐｔ）上 被 给 予 的“我

实存”。这一实存既非现象意味上的，亦非物自体意

义上的。与之相对，经验性的“我 思”却 表 达 了 一 种

确定的
獉獉獉

、与思维之外的客体相关的经验性直观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进而

意指着在内知觉中可感知的“我实存”［８］（Ｐ２７０－２７１）。

就此而言，即便两种“我思”都被称为经验性命题，但

其内涵是不一样的。两 者 的 差 别 只 是 在 于，所 基 于

的经验 性 直 观 是 否 是 确 定 的。经 验 的 直 观 一 旦 确

定，落入思维之外的客体之中，那么“经验性我思”及

其意指的“我实存”也一并确定了。而当这一直观是

不确定的，因而“先验我思”及其表征的“我实存”尚属

于一般思维，仍是未被规定的。进言之，“先验我思”

“就意味着意识到自己实存着，尽管这并不带来一个

思维着的存在者之本性的任何进一步知识”［３］（Ｐ３５３）。

由此，一种围绕着“先 验 我 思”的 蹊 跷 倒 转 发 生

了。可以看 到，康 德 对 灵 魂 实 体 性 的 批 判，似 乎 将

“先验我思”定格在了空洞的逻辑主 词 之 中，彻 底 消

解了它在经验中成为实存主 体 的 可 能 性，因 为 它 的

逻辑主词功能不能直接导出作为客体的实存主体［８］

（Ｐ２７０－２７１）。但现在，康德对于灵魂实体性的最终陈

述，却将它拉回到确 凿 无 疑 的 实 存 主 体 地 位。他 承

认，在“我思”中“已经有属于感性的感觉作为这个实

存命题的基础”［８］（Ｐ２７０－２７１）。质 言 之，“先 验 我 思”

虽然是纯粹知性的最高象征，却 以 一 种 感 性 的 方 式

在事实上实存着了。然 而 在 批 判 哲 学 中，知 性 与 感

性作为知识的两大来源是截 然 二 分 的，两 者 只 有 以

时间图型为中介才 发 生 连 接。现 在，康 德 将 先 验 统

觉的“我思”，未加中介地放置在感性经验的层面上，

这的确让人诧异。他的理由是：只 要“我 思”作 为 行

动发生了，那 么 这 种 行 动 必 然 关 涉 经 验 性 的 表 象。

也正是“我思”所具的行动特性，使得“我”这 个 纯 然

智性的表象 在“思”中 变 成 了 经 验 性 的“我 实 存”［８］

（Ｐ２７０－２７１，注２）。这样看来，康 德 灵 魂（自 我）学 说 内

部的那个“未解之谜”，似乎可以按如下方式破解：静

态地看，“我思”是持存不变的逻辑主 词，即 所 谓“我

＝我”的自同一；动态地看，“我思”通过“思及 某 物”

的伴随行动变成了实存主体，尽管我如何（ｗｉｅ）实存

仍是未知的。

２６



然而，这种我应如何实存的未定性，不应视作康

德“我思”观念的局限，反而 是 其 开 放 性 的 明 证。因

为即便内感官所提供的确定 性 的 经 验 性 直 观，在 现

象上规定了我的实存，但这只是规定“我 实 存”的 一

种方式，别种方式于 我 而 言 仍 是 可 能 的。而 按 照 康

德现象与物自体的划分，“别种方式”将 只 能 是 物 自

体的方 式，亦 即 自 我 自 身（ｄａｓ　Ｓｅｌｂｓｔ　ａｎ　ｓｉｃｈ）的 方

式。不过，自我自身的实存，当然不会在确定性的经

验性直观中呈现。事实上，“我通过首次向我启示出

道德法则的意识的那种值得惊叹的能力……将会拥

有一条规定我的实存的、本身是纯粹智性的原则”［８］

（Ｐ２７０－２７１，注２）。所以，人不 仅 拥 有“现 象 化 自 我”的

经验性实存，而且还以“自我自身”的 方 式 在 道 德 法

则的约束下实存。这 两 种 实 存 方 式 的 基 点，在 于 上

述“先验我思”所确证的“我实存”。

就此 而 言，康 德 对 灵 魂 实 体 性 的 批 判，似 乎 将

“先验我思”所具的逻辑主词与实存主体的意味拆解

开了，但最后又建设性地将两者统合在“先 验 我 思”

之中。如果 说“我 思”的 逻 辑 主 词 地 位 是 众 所 周 知

的，那么它作为实存主体的独特意味就鲜为人知了。

海德格尔就批判说，康德将“我”把捉为逻辑主词（主

体）是不当的，因为主体描述了“一种 总 已 现 成 的 事

物的自一性与持 存 性”［１３］（Ｐ３６４）。他 的 这 一 评 价 当

然以其“存在论差异”作为思想背景，但很明显，他也

忽略了暗含在“先验我思”中的实存主体之义。事实

上，康德对“先验我思”实存性的阐述，已经打开了一

扇通向非认知的与非现成的“实存之我”的大门。不

过，他想通达的，并非海德格尔阐释的“我作为‘我存

在在一世界中’向来所是者”，而是“他 对……《实 践

理性 批 判》灵 魂 不 死 公 设 进 行 涵 括 的 意 向”［１３］

（Ｐ３６６）。换言之，尽管他对灵魂实体性的批判摧毁了

唯理论者对灵魂不死的经典 论 证，但 他 只 是 反 对 他

们的论证方式本身，他本人对 灵 魂 不 死 依 旧 抱 有 虔

诚的信仰。现在，灵魂 永 恒 持 存 的 可 能 性，藉 由“先

验我思”确证的“我实存”得到了保 留。而 以 休 漠 为

代表的经验论者对灵魂不死 的 任 何 否 证，都 将 流 于

破产。因为这种可能性是由“先 验 我 思”保 存 的，经

验性条件并不能使之受到丝毫影响。但康德与唯理

论的差别在于，他并未通过“先验我思”直 接 证 实 灵

魂不死，而只是“暗示认知者可以将他们自己理解为

独立于他们所有特殊的直观形式而作 为 思 者 实 存”

［１４］（Ｐ１９６）。因此，这 种 遗 世 而 独 立 的 思 想 性 实 存 是

悬拟的（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ｓｃｈ），在 经 验 性 直 观 塑 造 的 世 界

中无法得到证明。这 样，他 对 唯 理 论 灵 魂 观 的 批 驳

依然是有效的，因为灵魂（自我）不可以超验的方式，

只能以先验的方式 在 经 验 中 持 存。也 即 是 说，灵 魂

（自我）以纯思的方式构成经验可能性的基础。虽然

它自身确定无疑地实存着，却不可能为我们直观到。

毋宁说，如其所是的灵魂（自我）本身永远也不可知。

由此，无论是灵魂不死的理性 证 明 抑 或 灵 魂 必 死 的

经验证明必须被判为无效。因为两者都在理性的界

限之外，作出了某种可知的断言。

但这两种对立意见 的“同 时 倒 台”并 不 意 味 着：

我们只能对“灵魂不死”存 而 不 论。相 反，正 如 赫 费

所说的那样，“在理论理性失 灵 之 处，纯 粹 实 践 理 性

及其上 帝 与 灵 魂 不 死 的 公 设 开 始 发 挥 作 用”［１０］

（Ｐ２３４）。我们理应“把我们的自我认识从无益浮夸的

思辨转用到有益的实践运用上去”［８］（Ｐ２２８）。所 以，

康德对灵魂实体性的批判，一 方 面 终 结 了 关 于 灵 魂

（自我）的 诸 种 知 识 性 论 辩，另 一 方 面 也 为 灵 魂（自

我）的实践效应夯实了地基。如果说“先 验 我 思”的

逻辑主词功能实现了他的第 一 个 目 标，那 么 它 的 实

存主体意味则是完成第二个目标的先导。因为灵魂

（自我）本身毕竟实存着，尽管不可以“知”的方式，却

能够以“行”与“信”的方式得到把握。而这正是灵魂

（自我）在 道 德 法 则 之 下 的 实 存。由 之，对 灵 魂（自

我）的讨论从思辨性的知识进入了实践性的信仰，一

个广阔的道德世界籍此呈现了。世人皆知自由乃批

判哲学的“拱顶石”，是思辨理性与实 践 理 性 转 换 的

“节拍器”。然而绝少有人注意到，在灵 魂（自 我）概

念内部同样暗含着 两 者 变 换 的 关 键 环 节。事 实 上，

在“我思”作为行动的实存中，这一转变就已开始了，

因为一个行动着的自我的雏形已经具备了。但更重

要的也许是，我思的行动性实 存 为 追 随 康 德 的 观 念

论者展开了一幅自我意识的伟大图景［２］（Ｐ４２５）。由

此，德国观念论走上了发展的康庄大道，哲学的一个

黄金时代诞生了。

（本文初稿曾于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４日在南京大 学

哲学系召开的“德 国 古 典 哲 学 的 奠 基 与 演 进———纪

念苗力田先生诞辰１００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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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先刚、余玥、刘作、李季璇、王庆节等诸位师友同

仁的批评和建议。由 此，笔 者 对 文 章 进 行 了 针 对 性

的修订。但限于时间、精力与水平，文章也许未能一

一回应他们的问题。这 里，笔 者 对 他 们 的 帮 助 深 致

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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